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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大會第 26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9 時 1 分(上午 11 時

56 分休息，下午 3 時 1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副議長陸淑美等 63 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長曾麗燕、議員許慧玉 

列  席：市政府－市長陳其邁等（如簽到簿）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處長陳正鏞 

本 會－秘書長黃錦帄、法規研究室主任許進興、法

規委員會專門委員劉義興、議事組主任凃靜

容、簡任秘書吳雅玲 

請  假：市政府－副市長林欽榮(下午) 

經濟發展局局長廖泰翔(上午，由副局長高鎮

遠代理) 

財政局局長陳勇勝(上午，由副局長曾美妙代

理) 

政風處處長林合勝(由副處長李鐵橋代理) 

高雄市 35區(原住民 3區除外)區長(上午，由

副區長或主任秘書代理) 

主  席：陸副議長淑美 

紀  錄：林逸松、江麗珠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3屆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25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

可確定。 

三、聽取報告 

(一)陳市長其邁報告 110 年度市政府施政計畫與本市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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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案編製經過。 

(二)財政局陳局長勇勝報告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

單位預算案歲入編製情形。 

(三)主計處張處長素惠報告本市 110 年度總預算案暨附屬

單位預算案歲出編製情形。 

(四)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陳處長正鏞報告本市 108 年度總

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 

乙、質詢事項 

上午開始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李議員喬如 

吳議員銘賜 

邱議員俊憲 

簡議員煥宗(同一問題) 

李議員柏毅(同一問題) 

高議員閔琳(同一問題) 

答詢人員： 

陳市長其邁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水利局蔡局長長展 

都市發展局楊局長欽富 

教育局秘書室歐主任素雯 

財政局曾副局長美妙 

教育局謝局長文斌 

警察局劉局長柏良 

行政暨國際處項處長賓和 

林副市長欽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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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副市長達生 

丙、宣讀議案交付審查 

一、有關機關提案 

財經類，編號 1號，1案。 

發言議員： 

黃議員紹庭 

決議：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二、市政府提案 

(一)市政府提案計 35 案 

民政類，編號 1 號，1 案；社政類，編號 1~11 號，

11 案；財經類，編號 1~3 號，3 案；教育類，編號

1~7 號，7案；農林類，編號 1~5號，5案；交通類，

編號 1 號，1 案；警消衛環類，編號 1~4 號，4 案；

工務類，編號 1 號，1 案；法規類，編號 1~2 號，2

案。 

(二)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計 16 案 

社政類，編號 1~2 號，2案；農林類，編號 1~10 號，

10 案；交通類，編號 1 號，1 案；警消衛環類，編

號 1~2 號，2 案；工務類，編號 1 號，1案。 

決議：以上 51案，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三、議員提案 

民政類，編號 1~18 號，18 案；社政類，編號 1~24 號，

24 案；財經類，編號 1~14號，14案；教育類，編號 1~54

號，54 案；農林類，編號 1~41 號，41 案；交通類，編

號 1~46 號，46案；警消衛環類，編號 1~55號，55 案；

工務類，編號 1~136 號，136案；法規類，編號 1~5 號，

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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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議員： 

蔡議員武宏 

鄭議員光峰 

康議員裕成(同一問題) 

決議：除法規類第 3 號案逕付二讀審議外，其餘 392 案

交付各有關委員會審查。 

註：蔡議員武宏提法規類第3號案逕付二讀動議，

經主席陸副議長淑美徵求附議後，動議成立，

復經在場議員 33 人進行表決，表決結果贊成

29 位，無人反對，贊成人數超過表決人數之半

數，動議通過。 

丁、討論事項 

審議議員提案 

二、三讀會 

類別：法規    編號：3      

提案人：蔡武宏、曾俊傑、宋立彬、陳玫娟、李雅芬、陳

美雅、陳若翠、邱于軒  

案由：建請增訂「高雄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十

二條之二」草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陳議員麗娜 

黃議員紹庭 

陳議員美雅 

高議員閔琳 

說明人員：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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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決議：修正通過。 

戊、決定事項 

一、議事組凃主任靜容於下午 3時 2分報告：因議長改選及國

民黨總召集人異動，本會工務委員會及程序委會成員變動，

詳如「高雄市議會第三屆 109 年度各委員會一覽表」(附

件 1)。另范議員織欽加入民進黨團，其成員增加 1人，計

27 人，詳如「高雄市議會 109 年度黨（政）團成員一覽

表」（附件 2），依據規定向大會報告，請准予備查。 

（同意備查） 

二、林議員智鴻於下午 4 時 20 分提額數問題，經清點結果，

現場出席人數 32人，主席陸副議長淑美宣布，因為議員

進進出出，先休息後再清點；休息結束後，主席陸副議

長淑美裁示記名清點，在場議員有陳議員幸富、蔡議員

武宏、林議員智鴻、林議員義迪、黃議員紹庭、鍾議員

易仲、陳議員玫娟、陳議員善慧、方議員信淵、朱議員

信強、王議員耀裕、李議員亞築、李議員眉蓁、劉議員

德林、蔡議員金晏、鄭議員安秝、童議員燕珍、陳議員

若翠、黃議員柏霖、李議員雅靜、陳議員美雅、陳議員

麗珍、黃議員天煌、王議員義雄、陳議員麗娜、吳議員

利成、邱議員于軒、吳議員益政、賴議員文德、宋議員

立彬、黃議員香菽、李議員雅芬及陸副議長淑美等共 33

人，符合法定額數，繼續開會。 

三、主席陸副議長淑美於下午 4時 32 分提：現在進行審議議

員提案法規類第 3號案，依慣例於二讀後接續進行三讀，

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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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散會：下午 4 時 5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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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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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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